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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未披露2025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说明

一. 内部控制制度建设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相

关规定，遵循内部控制的基本原则，结合行业特点及实际经营情况，对内部控制的各项制度进行完善，

并加强内部控制监督检查，提升内部控制管理水平，防范和化解业务经营和管理中的各类风险。公司制

订或修订了《股东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独立董事管理办法》《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等公司

内部治理制度；根据新《公司法》的要求，公司撤销监事会，将监事会职责纳入到董事会审计与风险委

员会。通过制度体系建设，明确了股东会、董事会及高级管理人员的权责范围和工作规范。报告期内，

公司内部控制有效运行，公司不存在内部控制重大缺陷，公司已经按照企业内部控制规范体系和相关规

定的要求在所有重大方面保持了有效的内部控制，保障公司的正常运营与稳步发展。

二. 未披露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情况说明

1．是否存在非强制披露的特殊情形

√是 □否

非强制披露特殊情形是：借壳上市或重大资产重组

2．具体情况说明

根据财政部、中国证监会《关于强化上市公司及拟上市企业内部控制建设推进内部控制评价和审计

的通知》（财会〔2023〕30 号）第五条规定：“因进行破产重整、重组上市或重大资产重组，无法按照

规定时间披露公司内部控制相关信息的上市公司，应在相关交易完成后的下一个会计年度的年报披露的

同时，披露经董事会批准的公司内部控制评价报告以及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审计报

告”。

报告期内，公司实施了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重大资产

重组事项，并分别于 2025 年 11 月 4 日、2025 年 11 月 17 日对外公告了《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标的资产过户完成的公告》《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发行结果暨股本变动公告》。根据上述相关规定，公司因此未披露 2025 年度

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公司将在披露 2026 年年度报告的同时，披露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和审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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